      年度年終工作獎金申請（切結）書
    申請（具結）人            年度年終工作獎金，除在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請領外，未於其他機關學校重複請領；若有不
實，願無條件繳回，並負一切法律責任。特此切結
說明：

ㄧ、新進現職人員，原為約用、額外、聘用、約僱人員、職務代
    理人或技警工友之在職年資准予併計。

二、各機關約用、額外、聘用、約僱人員及職務代理人，依其月
    支（或日支）報酬金額比照計發年終工作獎金。
三、檢附離職證明書影本資料
	申請    年度年終工作獎金採計於1-7月機關學校年資（按時間先後填寫）

	服務機關學校（公立）
	職   稱
	服務期間起迄
	備註

	
	
	   年   月  日起

  至

   年   月  日止
	

	
	
	   年   月  日起

  至

   年   月  日止
	


  本人到職日期：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  申請（切結）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簽章）
中 華 民 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